
技术转让怎么做税筹好一些？

产品名称 技术转让怎么做税筹好一些？

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市场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海南、宁波、深圳、共青城、珠海设立办事处

联系电话 13534189202 13534189202

产品详情

一、增值税

营改增后，销售无形资产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销售无形资产是指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业
务活动。无形资产，是指不具实物形态，但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包括技术、商标、著作权、商誉、
自然资源使用权和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技术，包括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但《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同时规定, 纳税人提供
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上述文
件中《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转让技术"、"研发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
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与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是指转让方（或者受托方）根据技术转让或者开发合同的规定，
为帮助受让方（或者委托方）掌握所转让（或者委托开发）的技术，而提供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
，且这部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价款与技术转让或者技术开发的价款应当在同一张发票上开具。

注意：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
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因此，纳税人如果办理了技
术转让免征增值税的备案手续，则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没有办理的情况下，其收入应按销售“
无形资产—技术转让”缴纳增值税。

二、企业所得税

技术转让所得应当并入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但对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企业
转让技术所得不超过500万（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定区域开展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
在试点期限内，将技术转让所得免征额由5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
万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对居民企业从直接或间接持有股权之和达到100
%的关联方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不享受技术转让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技术转让应符合以下条件：1)享受优惠的技术转让主体是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的居民企业。2)技术转让属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范围。包括专利(含国防专利)、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生物医药新品种，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



其他技术。其中，专利是指法律授予独占权的发明、实用新型以及非简单改变产品图案和形状的外观设
计。自2015年10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的居民企业转让5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
纳入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技术转让所得范围。3)境内技术转让经省级以上科技部门认定。4)向境外转
让技术经省级以上商务部门认。5)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2.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的计算。转让5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技术转让收入-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相关税费-应分摊期间费用。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技术转让收入-技术转让成本-
相关税费。技术转让收入是指当事人履行技术转让合同后获得的价款，不包括销售或转让设备、仪器、
零部件、原材料等非技术性收入。不属于与技术转让项目密不可分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
收入，不得计入技术转让收入。技术转让成本是指转让的无形资产的净值，即该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减
除在资产使用期间按照规定计算的摊销扣除额后的余额。相关税费是指技术转让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有关
税费，包括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合同签订费用、律师费等相关
费用及其他支出。享受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应单独计算技术转让所得，并合理分
摊企业的期间费用;没有单独计算的，不得享受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优惠。

3.享受优惠需要进行备案。企业发生技术转让，应在纳税年度终了后至报送年度纳税申报表以前，向主
管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企业发生境内技术转让，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时应报送以下资料：1）
技术转让合同(副本)；2）省级以上科技部门出具的技术合同登记证明；3）技术转让所得归集、分摊、
计算的相关资料；4）实际缴纳相关税费的证明资料；5）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企业向境
外转让技术，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时应报送以下资料：1）技术出口合同(副本)；2）省级以上商务部门
出具的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书或技术出口许可证；3）技术出口合同数据表；4）技术转让所得归集、分
摊、计算的相关资料；5）实际缴纳相关税费的证明资料；6)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另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01号
）规定，企业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到境内居民企业，被投资企业支付的对价全部为股票（权）的，企业
可选择继续按现行有关税收政策执行，也可选择适用递延纳税优惠政策。选择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递延纳
税政策的，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投资入股当期可暂不纳税，允许递延至转让股权时，按股权转让收
入减去技术成果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差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个人所得税

对于个人转让技术应按“财产转让所得”项目，按以下公式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应纳个人所得税=（
技术成果转让收入-技术成果原值-合理税费）×20%。目前，对个人技术转让并无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但对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到境内居民企业，被投资企业支付的对价全部为股票(权)的，个人可选择
适用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投资入股当期可暂不纳税，允许递延至转让股权时，
按股权转让收入减去技术成果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差额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这里的技术成果的范围技
术成果是指专利技术（含国防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
生物医药新品种，以及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技术成果。并且享受递延纳税的条件
是投资入股的被投资企业必须是境内居民企业、入股的被投资企业支付的对价100 %为股票（权）。

四、印花税

技术转让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和非专利技术转让。为这些不同类型技术
转让所书立的凭证，按照印花税税目税率表的规定，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目、税率。其中，专利申请权转
让，非专利技术转让所书立的合同，适用“技术合同”税目；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所书立的合同
、书据，适用“产权转移书据”税目。

技术咨询合同是当事人就有关项目的分析、论证、评价、预测和调查订立的技术合同。有关项目包括：1
.有关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软科学研究项目；2.促进科技进步和管理现代化，提高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技术项目；3.其他专 业项目。对属于这些内容的合同，均应按照“技术合同”税目的规定
计税贴花。至于一般的法律、法规、会计、审计等方面的咨询不属于技术咨询，其所立合同不贴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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